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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实现“严管林”必须首先“管严”自己。日前，国家林业局出台《关于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规范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对森林资源的“承诺”。
    今后，自己做错事不行，听不进正确意见不行，“我知道你错了可是我不说”也不行。凡是违反了森林资源管理规定、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都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林业主管部门不认真履行职责有下列五种情形之一的，追究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经办人员的责任：超国务院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下达的林木采伐指标；超过国家统一制定的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下达本地区或本部门的木材生产任务；非法批准建设单位征用占用林地、临时使用林地，或者擅自批准改变林地用途的；对上级机关批转、督促办理的破坏森林资源行政案件不组织核实、查处，或者不按照规定向有关上级机关报告案件办理情况的；因执法不严、监督管理不力或者对问题处理不当，导致本辖区发生破坏森林资源重大、特大案件的。
    林业主管部门违反森林资源和林政管理规定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的，追究该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有关内设职能机构的负责人和经办人员的责任：违反林木采伐管理规定审核或审批采伐林木、运输、经营或加工木材的；违反林地保护管理规定审核或审批征用占用林地、临时使用林地或改变林地用途的；违反林权管理规定审核办理林权登记、发放林权证书的；违反资源数据管理规定弄虚作假或者擅自变更、篡改森林资源调查、检查、核查、监测数据的。
    林业主管部门有下列六种行为之一造成破坏森林资源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政案件不及时组织依法查处或者查处不当造成错案的；对破坏森林资源重大行政案件不按规定报告或报告不及时，或者瞒报谎报案情、损失或查处情况贻误查处工作的；因不认真依法办案或者出现办案重大失误，致使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伪造、篡改案卷内容或统计资料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违反案件保密规定向案件当事人通风报信造成案件处理错误的；不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移交刑事案件造成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工作受到不利影响的。
    森林资源监督机构是国家林业局的派驻机构，如果他们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或者因失职、渎职造成森林资源破坏或者使林业全局工作受到不利影响，将从重或者加重追究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此外，《规定》还对地方林业主管部门盲目执行同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违法指示、批复或决定，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盲目执行部门负责人的违法指示、批复或决定，林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法干预、妨碍、阻挠本部门工作人员或下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正常行使森林资源管理和执法工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坚持违法的决定或者拒绝采纳有关内设机构负责人或具体经办人员的正确意见，林业主管部门的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作出违法的决定致使该部门或所属林业单位、下级林业主管部门违反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规定、造成破坏森林资源的，都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